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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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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吉林省汽车电子协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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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起草指导人：郭孔辉、李骏、李维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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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绿色出行理念广泛深入人心，一个全新的产业体系和消费

观念，逐步改变着汽车行业发展格局。但是适应高寒环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缓慢，严重制约了广大

高寒地区的应用普及。客观情况是，能够在南方地区正常使用且性能优越的大量纯电动客车，在高寒气

候环境下几乎无法启动，即使能够行驶，续驶里程也会大打折扣。原因在于纯电动客车受气候环境影响

较大。现行国家标准主要针对（-20～55）℃温度范围内的纯电动客车性能指标进行了规范要求。我国

高寒地区，特别是东北、内蒙古、新疆等地区冬天低温普遍在-20℃到-30℃之间，极端天气能够达到-40℃

以下。

我国寒冷地区幅员辽阔，高寒地区对纯电动客车有着极大的市场需求，为了确保纯电动客车在高寒

气候环境下能够正常充电、启动和行驶，且能够达到一定的续驶里程，就要对纯电动客车在高寒环境下

的充电、放电、续驶及采暖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企业生产纯电动客车提出产品性能标准，也为

用户提供选择产品的参考标准。

为此，吉林省汽车电子协会联合各相关单位起草了系列标准。在本标准中，主要补充制定了纯电动

客车在-20℃、-30℃和-40℃温度下的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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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地区纯电动客车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寒地区纯电动客车的技术要求、试验条件、试验方法及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所有城市、公路及场地用纯电动客车。

本标准不适用于无轨电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2534 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GB/T 12782—2007 汽车采暖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 18384.1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第1部分车载储能装置

GB/T 18384.3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第3部分人员触电防护

GB/T 18385-2005 电动汽车 动力性能 试验方法

GB/T 18386 电动汽车能量消耗率和续驶里程试验方法

GB/T 19596 电动汽车术语

GB/T 31467.2—2015 电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包和系统 第2部分：高能量应用测试规程

JB/T 8127—2011 内燃机 燃油加热器

QC/T 518—2013 汽车用螺纹紧固件紧固扭矩

3 术语及定义

GB/T 19596-2004、GB/T 18384.1、GB/T 18384.3 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高寒地区

指当地年最低气温达到-40℃的地区。

3.2

纯电动客车

由电动机驱动，且驱动电能来源于车载可充电蓄电池或其他能量储存装置的客车。

3.3

预热、保温系统

在纯电动客车充电之前，利用电网所供电能或电池本身电能，可以对车载高压动力电池组进行快速、

均匀温升控制的装置或系统。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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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系统

为在低温环境下保证车辆的使用感受及使用安全性，而使车厢内部温度保持在人体适宜温度范围内

的装置或系统。

3.5

续驶里程

电动汽车在动力蓄电池完全充电状态下，以一定的行驶工况，能连续行驶的最大距离，单位为km。

3.6

蓄电池包

通常包括蓄电池组、蓄电池管理模块、蓄电池箱以及相应附件，具有从外部获得电能并可对外输出

电能的单元。

4 技术要求

4.1 基本技术要求

纯电动客车整车及关键部件应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并应符合有关国家强制性

检测标准的规定。

4.2 低温条件（-40℃）技术要求

4.2.1 当车载蓄电池包在馈电、低温环境下充分静置，对于有预热、保温系统的纯电动客车，要求其电

池组内所有温度测量点 2h 内温度应升高至 0℃以上。

4.2.2 整车低温环境下，续驶里程应达到常温续驶里程的 70%以上。

4.2.3 整车低温环境下，0km/h～30km/h 的加速时间不应超过 10s，并且可以以 30km/h 的车速匀速运

行 20min 以上。

4.2.4 低温环境下，在满足车辆基本除霜除雾国家法规要求的基础上，要求整车可以利用所配备的采

暖系统使车厢升温，且车厢内部温度应达到 12℃以上。采暖系统的热源可以来自于电加热或燃油、燃

气等方式，但在采用非电加热方式的情况下，采暖系统所产生的排放应相当于或高于同期国家排放法规

要求。

4.2.5 低温环境下，无论整车处于何种工作状态，均要求其车载动力电池组内部温差小于等于 8℃。

5 试验条件

5.1 车辆条件

5.1.1 车辆准备按 GB/T 12534 的规定进行。

5.1.2自制或外购的零部件均应符合相关标准和技术文件的规定，经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装配。

5.1.3机械运动部件用润滑油粘度应符合制造厂的规定。

5.1.4用紧固件联接的各零部件应按照要求联接牢靠，不得有松动现象，重要部位紧固件的拧紧力矩应

符合QC/T 518-2013的规定。

5.1.5整车不得出现漏电、漏液、漏气现象。

5.1.6各运动部件应运动灵活，无卡滞现象。

5.1.7操纵机构的操纵手柄、踏板等，在操纵时应轻便灵活、无卡滞，所有自动复位的部件在操纵力去

除后应能自动复位。

5.2 低温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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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特殊规定外，试验应在温度为-40℃±2℃的环境中进行。

5.3 测量仪器、仪表准确度的要求

测量仪器、仪表准确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a）温度测量装置：±0.5℃；

b）速度测量装置：±0.1km/h，分辨率0.01 km/h；

c）距离测量装置：0.05%（<每公里50cm），分辨率1cm；

d）时间测量装置：±0.001s，分辨率0.01s；

e） CAN总线测量装置：不低于50Hz。

6 试验方法及要求

6.1 充电预热、保温

整车在-40℃±2℃低温环境状态下静置 24h 后，按 GB/T 18385-2005 中 5.1 方法进行充电，通过

CAN 总线接收并校正电池管理系统上传的各温度测量点所测温度值，动力电池组内所有温度测量点在 2h

内温度应上升至 0℃以上。

6.2 起步性能

整车在-40℃±2℃低温环境状态下静置 12h，通过 CAN 总线接收并校正制动踏板开度及车速后，进

行直线起步性能试验，从松开制动踏板至车速达到 1km/h 所经历的时间不应超过 2s，0km/h 至 30km/h

的加速时间不应超过 10s，并且可以保持不低于 30km/h 的车速持续运行 20min 以上。

6.3 续航里程

按 GB/T 18386 要求，分别进行常温 25℃±5℃及-40℃±2℃低温环境状态下静置 12h 后的续驶里

程试验，-40℃±2℃低温环境状态下的续驶里程应达到常温里程的 70%以上。

6.4 电池单体温差

在 6.1 及 6.3 试验过程中，通过 CAN 总线接收各温度测量点所测温度值，所有温度测量点同一时刻

所采集温度值的最大温差应在 8℃以内。

6.5 采暖性能

6.5.1 按 GB/T 12782-2007 要求进行车辆、试验仪器的准备与安装；采暖设施需满足-40℃±2℃低温

环境下使用，并达到 JB/T 8127—2011 中相应规定,燃料应为无害物质同时方便日常加注，采暖器尾气

排放应不低于车辆使用地区排放法规标准要求；

6.5.2 整车在-40℃±2℃低温环境状态下静置 10h 后，启动采暖系统，并预热 10min 后，打开全部车

门及车窗，15min 后全部试验人员进入车内，关闭车门、车窗及通风孔；

6.5.3 在无雨雪，且风速不大于 3m/s 的试验环境下，开始试验。整车用 D档以（40±2）km/h 的稳定

车速行驶，驾驶员启动全部采暖装置，并调到最大采暖位置（为保证风窗玻璃视线清楚和采暖效果，暖

风出风位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但不能调整出风量），同时试验人员开始记录各测温点的温度；

6.5.4 试验开始后，每隔 5min 测量、记录一次各测温点的温度。试验总时间为 40min。试验开始和结

束后，各测量一次环境温度、风速和风向。

6.5.5 试验进行到 40min 时，驾驶员足部温度应不低于 15℃，乘员足部温度应不低于 12℃。


